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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單位推動權責實施要點 
 

105年 1月 19日 104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106年 1月 12日 105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辦理。 

二、 目的：建立教職員工生正確之智慧財產權觀念，並落實校園智慧財產權推廣宣導。 

三、 施行期間：永續實施。 

四、 實施內容： 

1. 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站，提供法規資訊、活動訊息、法律案例、諮詢窗口、 檢舉信

箱及相關執行成果。 

2. 開設全校學生皆得選修之尊重保護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等通識課程。 

3. 定期辦理智財權宣導活動 

4. 於校內電視牆或電子布告系統播放宣導標語；另於校園各處張貼警語（教室、行政單

位、電腦教室、影印機等）。 

5. 推廣校園二手教科書平台交流，並建立弱勢學生輔導機制與措施。 

6. 於本校網頁「智慧財產權專區」掛載全校授權電腦軟體目錄、採購合法軟體並推廣合

法軟體使用、訂定校園疑似侵權事件處理流程。 

五、本校各單位協助實施事項 ： 

(一) 秘書室 

1. 就各單位所提供報部之執行自評表，稽核各單位有關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之相關

措施，提供建議事項，以作為改善之參考。 

(二) 共同教育中心 

1. 負責開設全校性之「智慧財產權課程」，使全校學生皆可選修。  

(三) 人事室 

1. 強化教師與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之觀念，於辦理新進教師研習時加入宣導資訊。 

(四) 教務處 

1. 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提供次學期所需書目及大綱，以利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

制取得教科書。 

2. 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不法影印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適時提醒或 制止

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輔導。 

3. 推廣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下載使

用。 

(五) 學務處 

1. 鼓勵系學會與社團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2. 運用智慧財產局之智慧財產權小題庫及觸法受罰案例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3. 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禁止不法影印或類似警語列入學生手冊，並於新 生訓

練時宣導周知。 

4. 針對進行不法影印教科書之學生建立輔導機制，並將情節嚴重、屢次未改進者列



入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5. 邀請智慧財產局「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到校協助宣導。 

(六) 總務處 

1. 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訂定契約，將不得不法影印納入採購契約規範。 

2. 要求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訂定影印服務規則並列入不得不法影印之規定。 

(七) 圖書暨資訊處 

1. 負責圖書館內管理相關不法影印事宜，於明顯處張貼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不法

影印警語，並建立輔導機制。 

2. 負責圖書館影印機上標示尊重智慧財產權警語。 

3. 負責辦理或協助建立二手書平台，協助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並訂定具體措施

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教科書。 

4. 建置宣導網站，並連結與智慧財產權資源相關之網站資訊。 

5. 參考智慧財產局編印之「校園著作權百寶箱」，提供師生有關著作合理之使用範

圍及資訊。 

6. 訂定校內之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網路異常流量管理與處理機制。 

7. 定期檢視學校公用電腦設備是否被安裝非法軟體，並提供相關檢舉信箱接受通報

檢舉案件。 

8. 編列預算採購合法軟體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並定期檢視校園採購軟體之授權資

料並予公告。 

9. 訂定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事件標準作業流程。 

10. 於網站建立智慧財產權諮詢窗口，提供師生諮詢。 

六、輔導與評鑑： 

1. 各單位依本計畫提列年度工作執行項目，提送至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委員會審查並

執行。 

2. 定期辦理自評並自我考核，未依進度執行之單位，每半年應持續自我稽核，續以改

善。 

七、本要點經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